珠海市水利工程诚信建设承诺书
承诺书编号：（ZH_SWJ_2020_    ）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在珠海市承接的各项水利施工工程，保证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，并对施工工程中的各项行为承诺如下：

1.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、施工规范、项目合同要求及各项工程管理制度。

2.严格按业主方（甲方）提供的书面工作联系单、施工图纸及审批后的施工方案施工。并积极配合其它工程施工，确保工程进度。

3.严格按照业主方（甲方）要求购买工程材料，且工程材料进场后，如实填写材料规格、型号、数量并及时报项目负责人、工程管理人员验收登记签字。并严格按要求堆放。

4.按规范要求及时通知监理、项目负责人对到场材料取样送检，材料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5.各分部（分项）工程严格按国家标准规范施工。

6.及时申报各种隐蔽验收签证和经济签证，申报前自检合格，且申报数据真实准确。

7.严格按合同约定的结（决）算标准编制工程结（决）算书。

8.本《珠海市水利工程诚信建设承诺书》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